
关于三门峡市2017年财政决算和

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年8月28日在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宋  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7年全市财政决算和今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关于2017年财政决算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053303万元，实际完成1081840万元，为预算的102.7%，增长10.7%。全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484036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调入资金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2125526万元，实际完成21255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3.5%。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42500万元，实际完成142517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7.5%。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262500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补助县（市、区）、调入资金等因素，市级支出预算调整为501901万元，实际完成50190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28%。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188177万元，实际完成405078万元，为预算的215.3 %，增长121.3%；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215412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438053万元，实际完成39945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2%，增长64.9%。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90130万元，实际完成291645万元，为预算的323.6 %，增长211.3%；市级基金收入增长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商务中心区土地集中招拍挂，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度增长。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94261万元，调整后的支出预算为159298万元，实际完成158156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99.3%，增长99.7%。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000万元，实际完成550万元，为预算的55%。根据年初预算安排，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746869万元，支出预算为756157万元。2017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582624万元，为预算的78%；支出实际完成557874万元，为预算的73.7%,当年结余24750万元，年末滚存结余381764万元。收支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是因为2017年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及准备期结算未全部结束。
经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2017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599922万元，支出预算627354万元。2017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447199万元，为预算的74.5%；支出预算实际完成451554万元，为预算的71.9%。收支相抵，当年结余-4355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23570万元。

截至2017年底，市级政府性债务586462万元。主要是：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20835万元，省政府代发政府债券558447万元；化解金融风险贷款613万元；亚行、世行等外债6564万元。

全市和市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

2017年财政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各级财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安排资金，创新理财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一）支持打好重点项目攻坚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各级累计投入扶贫资金99762万元，顺利完成2.76万人脱贫、1.15万人易地搬迁任务。市级投入资金1154万元，解决市属国企改革遗留问题。各级累计投入资金49835万元，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农村环境治理和“气代煤、电代煤”等环境保护项目。市级投入资金7485万元，对金融机构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接续产业培育和14座小煤矿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进行奖补。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各级投入引导资金9824万元，吸引社会资金9622万元，扶持企业户数581户，拉动银行贷款291176万元。
（二）围绕打造区位优势，加大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投入1363万元，支持实施百年崤函远景规划、三门峡市中心城区建设提质等9项规划编制。筹集资金251970万元，支持上村、崖底、梁家渠等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22个棚改全部启动。市级投入资金1672万元，支持纵深推进“洁城”行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市级投入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工程资金98000万元，重点实施了商务中心区基础设施、青龙涧河改造提升、大岭路等5条道路升级改造、北环路等5条断头路打通及经一路等七条路维护，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环境。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推进创业就业和社会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各级投入就业补助资金8366万元，支持落实大众创业就业、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公益性岗位购置、职业技能培训、全民技能振兴等政策。各级城乡低保投入17567万元，落实城市和农村低保提标政策。各级投入医疗救助资金3315万元，将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大疾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医疗救助范围。落实优抚对象待遇提高政策，为1.47万名优抚对象筹集优抚补助14083万元。落实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市财政投入配套资金935万元。大力支持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各级投入84090万元，确保城乡居民医保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各级投入资金10562万元，实现基本公共卫生人均补助标准从45元提高到50元。市级落实药品零差率销售补贴资金940万元，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各级投入义务教育公用经费22450万元，落实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基准定额标准。按照每生每年1000元，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完善扶困助学机制，投入中高职奖助资金1366万元、拨付助学贷款213万元，资助学生3550人。各级投入高中助学金1303万元，资助学生13030名。积极推进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投入学前幼儿资助资金3834万元。各级投入资金20789万元，完成新扩建中小学15所、幼儿园16所。继续加大职教园区建设投入，累计投入建设资金33200万元，支持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三门峡技师学院顺利招生。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落实《三门峡市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十条意见》、《三门峡市关于支持企业创新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各级经费投入29888万元，支持了全市企业研发平台、高新技术推广和科技文化普及。支持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投入资金2582万元，大力支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市级投入资金490万元，支持开展政府采购百场戏、戏曲进校园、中原文化大舞台等活动。市级投入资金1350万元，支持三门峡市参加首届《魅力中国城》竟演活动，成功荣获“十佳魅力城市”称号。加大投入，支持百年崤函、老子文化、庙底沟文化等文化高地创建。支持农业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全市累计投入补贴资金16635万元。争取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123万元，受益农民9245户。积极争取水利专项资金64000万元，支持了大石涧水库建设、小流域治理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市级投入财政奖补资金2256万元，支持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142个。加大投入，支持渑池县、陕州区成功入选省第一批美丽乡村示范县，对18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进行先建后补。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2017年，市级全面实施三年中期财政规划管理，部分县（市、区）也开展了试点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出。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建立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除涉密部门外，市级和县（市、区）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全部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格贯彻落实中央严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系列要求和预算法等制度规定，坚持“开前门、堵后门”，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债务风险防控。2017年，我市在组织开展全市政府性债务投资项目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多策并举降低政府债务率，圆满完成了省政府提出的2017年债务控制目标。深化PPP项目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全面清理规范PPP项目库，自查清理退出PPP项目库的项目16个，全面优化充实PPP项目库，国道310南移项目稳步实施，灵宝绕城等三条高速顺利通过评审。推进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三门峡产业发展基金、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投入运营。
对于市级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市审计局认真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年初预算安排需进一步科学化；个别预算部门未按规定时限、规定内容向社会公开预决算；预算支出进度不平衡；财政直接支付占比需进一步提高；政府债务管理、监督需进一步加强等等。市政府已要求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按照审计意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在审计过程中，市财政局对部分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执行的规范性，主要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印发了《关于做好预算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快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度的紧急通知》，促进年初预算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二、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

为全面贯彻新预算法，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更好发挥政府债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豫政〔2016〕11号)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豫财预〔2016〕170号)精神，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18年政府债务限额155806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121387万元，专项债务436680万元。市级债务限额74036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17537万元，专项债务122832万元。

2018年，省财政转贷我市市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6553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32981万元，专项债券32558万元。加上今年新增债券，减去2017年1-6月已偿还的63万元，截至2018年6月底，市级政府债务余额为65193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34252万元，专项债务117686万元，在省下达的债务限额内。

三、2018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169310万元，1-6月完成675289万元，为预算的57.8%，增长14.6%。各级人代会批准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609528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截止6月底，调整后支出预算为2026551万元，实际完成151912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75%,支出进度居全省第2位，比上年同期增长26.5%。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2018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45000万元，1-6月完成79946万元，为预算的55.1%，增长52.1%。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256965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减去追加县（市、区）支出，截止6月底，调整后支出预算298024万元，实际完成19744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66.3%，比上年同期增长6.9%。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8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299766万元，1-6月完成250197万元，为预算的83.5%，增长364.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倍。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8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236306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因素，截止6月底调整为236306万元，1-6月实际完成16667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70.5%，支出进度居全省第1位，比上年同期增长231.9%。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2018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72000万元，1-6月完成95606万元，为预算的55.6%，比上年同期增长3倍。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35457万元，执行中扣除市与区清算土地补偿资金等因素，截止6月底调整为48909万元，1-6月完成2289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46.8%，比上年同期增长41.8%。

全市基金收支和市级基金收入出现大幅增长，主要是出让土地比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增长较多。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2018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46万元，1-6月没有实现收入。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2018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458920万元，支出预算为460063万元。1-6月份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216275万元，为预算的47.1%，比上年同期增长19.5%；支出完成269961万元，为预算的68.6%，增长33.1%。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增速持续回落。受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我市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717.63亿元，增长8.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1%，居全省第4位。工业用电量累计36.7万千瓦时，增长11.7%。受此影响，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75289万元，增长14.6%。但相比3至5月份，增幅分别回落10.9、10.1、5.6个百分点，增幅回落态势明显。
2.工业税收保持较快增长，采矿业、制造业税收增长显著。上半年，全市工业完成地方级税收262800万元元，增长17.5%，但分行业的税收情况有升有降。煤炭开采洗选业完成地方税收39900万元，增长25.5%。主要是煤炭价格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效果显现，煤炭市场消费和供应增加，行业效益逐步好转。其中义煤集团所属企业完成地方级税收19900万元，增长4.5倍。
3.资源税收入增收较多。2017年7月实施资源税改革后，矿产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受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矿产资源市场活跃的影响，以铝土矿资源为主的矿产品量价齐涨，带动资源税大幅增收。上半年资源税入库616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2%，增收24700万元，增收额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额的28.9%。其中铝土矿资源税入库50300万元，同比增长85.2%，增收23200万元。
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加。上半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226404万元，为年预算的79.4%，增长4倍。主要原因：一是2017年底挂牌土地集中在上半年入库，致使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较大，全市完成121566万元，增长3.3倍。二是部分县（市区）通过土地整理耕地指标交易实现土地收入大幅增长，全市完成104343万元，增长4.5倍。

5.财政支出平稳增长，重点及民生支出保障较好。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19122万元，增长26.5%。其中纳入GDP核算的八项支出完成1261795万元，增长25%，居全省第3位。分支出项目看，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节能环保等重点支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1.8%、26.7%、18.5%和35.6%。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

下半年，财政部门要围绕持续增收保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财政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狠抓落实。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全力完成全年收支预期目标。一是积极会同税务部门加快推进综合治税，推动涉税信息共享，完善综合治税信息系统建设，强化涉税信息分析利用，有重点、分批次开展税收专项治理，切实堵塞跑冒滴漏。依法依规加强非税收入征管。紧盯目标，认真测算、综合施策，确保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财政收入增长8%以上和税占比70%以上预期目标。二是督促相关单位加快预算执行，尽快将各项资金细化到可执行的具体项目，提高资金分配下达速度和拨付效率，确保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9月底完成80%以上，10月底完成调整预算的85%以上，全年完成调整预算的97%以上，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有效性。三是切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督促市县统筹整合各类资金，压减一般性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全面清理财政暂存款暂付款，严禁违规对外借款，分类制定消化方案，确保结算无赤字。

2.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根据上级统一部署，不折不扣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持续释放更多减税效应，加大涉企降费清费力度，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二是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即将出台的《支持加快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意见》，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关财税支持政策，促进营商环境加快改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综合采用贴息、奖补、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手段，着力支持制造业实施“三大改造”，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快培育一批高技术、高成长、高税利产业，引领带动全市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积极落实各项民生支持政策。坚持开源节流并举，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严控出国出访和外出培训，挤出更多财力落实各项民生支持政策。一是认真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剂制度，科学测算调剂基金金额，提高我市基金支付能力，均衡我市县（市、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二是认真落实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相关政策，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扶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强化扶贫资金绩效管理，为我市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三是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建立常态化、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强化环保税调节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多方筹措资金，保障解决“七大难”、百城提质和文明城市创建等方面的资金投入。

4.坚决打好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攻坚战。落实全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关要求，自觉增强政府规范举债意识，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按照分类施策、一县一策、一债一策的原则，科学制定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实施方案，完善资金来源审批制度，把资金是否落实，是否存在债务风险作为重要审批条件，严禁盲目举债搞建设，切实做好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各项工作。

5.持续提升财政管理工作水平。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对县（市、区）财政预算执行、收入质量、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款管理、预算公开、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等六项财政管理重点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并采取考核结果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挂钩等奖惩措施，鼓励各县（市、区）持续提升财政管理工作水平。

6.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7月6日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研究出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认真做好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结果应用工作，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努力推动形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氛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深入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全面完成2018年财政预算，对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2018年财政预算和财政改革发展任务圆满完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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